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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一) 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目的： 

(一)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與適性發展。 

(二)  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建立終身學習的習慣。 

(三)  發展本校學生學習特色及銜接升學進路。 

三、 權責分工： 

(一) 自主學習規劃及辦理由圖書館負責，於每學期召開學生自主學習工作小組會

議，各處室提供必要之協助，以利完成學生之自主學習。 

(二) 學生自主學習工作小組由圖書館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各處室主任、輔導自

主學習課程之教師，必要時要請學科主席或級導師共同討論實施事宜。 

(三) 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生輔組負責。參與校內外微課程、選手

培訓、校內外競賽等，由負責處室辦理學生公假申請。自主學習期間相關出缺

勤及外出管理規定由生輔組於每學期期初公告。 

(四) 自主學習輔導教師，需針對學生之自主學習計畫進行審查、檢核、建議與成

果產出。 

四、 實施對象： 

本校一般班級學生，學術性向資優班學生之自主學習規劃，由教務處特教組另行

規劃實施。 

五、 實施方式： 

(一) 前導課程與計畫申請： 

1. 圖書館於開學後3週內辦理「自主學習計畫撰寫說明」之前導課程，引導學生

填寫自主學習計畫。 

2. 學生於前導課程後(或依該學期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計畫，經家長簽名後，交 



   由自主學習輔導教師進行計畫之審核。 

(二) 計畫內容： 

1. 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相關表件請至圖書館網頁自主學習專區下載。 

2. 自主學習計畫包含：申請名稱、執行期程、動機與目的、自我興趣專長與能 

   力分析、計畫類別、成果展現等。 

3. 學生每週依據計畫內容，進行執行率之省思與改進。學生應於學期結束前依 

    指定時間，繳交「自主學習成果報告書」，並參與班級或年級性之成果發表，  

    落實課程之完整性。 

(三) 場地申請： 

1. 自主學習計畫，應以能在學校環境內進行之學習主題為內容。 

2. 在不影響正式課程與校隊培訓情況下，學生如於自主學習時間臨時需使用校內

其他場地，必須經由自主學習輔導教師出示相關證明，向場地管理單位申請。 

3. 欲使用校內實驗室進行自主學習者，需填報「自主學習時段實驗室使用申請

表」，經自主學習工作小組審核後始得使用。 

4.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與多元發展，開放高一學生第二學期及高二學生全學年得 

   申請公假外出進行自主學習課程。學生可依自主學習計畫所需，以個人為單 

   位，規劃至國立/市立所屬之美術館、博物館、史博館、社福機構、醫療單 

   位、法政單位、科學研究單位等，進行實地學習。惟不得申請在家、補習班或 

   家教，且須配合參與班級或年級性之成果發表。由家長提出申請(申請書如附 

   件一)，並同學習單位同意書(同意書如附件二)，於規定時間內送交自主學習  

   指導教師，經自主學習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始得公假外出。 

六、自主學習計畫項目內容若與本校已辦理之彈性學習課程、社團內容相同，需於自主 

     學習計畫申請表格詳述規劃內容。 

七、自主學習之場地與指導教師經圖書館、教務處共同安排後由圖書館公告。 

八、自主學習期間，如遇學校規劃之全年級或全校性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以自主學

習為理由拒絕出席。 

九、自主學習時間不得進行班級性測驗或補課活動。 

十、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